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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事务所成立已经五周年了。五年来，国浩说得少，做得

多，默默耕耘，勇敢开拓。伴随国浩发展历程的，有支持和

关注也有猜测和疑问。五年正是值得总结的适当时机。现在

，国浩人主动站出来，毫无保留地公布自己的历史和现在，

襟怀坦荡。本文由国浩集团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执笔，经

京、沪、深、杭、粤五地执行合伙人共同定稿，反映了国浩

人的实践和想法。(标题为编者所加)规模化：是过程也是结

果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五年探索与发展的启示 五年前的1998

年6月28日，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

。五年来，在司法部、全国律协、各地相关司法厅局和律师

协会的大力支持与关怀下，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对我国律师

事务所集团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当今

天回顾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走过的历程时，我们既为五年前

坚定不移地走集团化道路的战略决策深感庆幸，亦为五年来

矢志不渝地坚持规模化方向的风雨坎坷感到欣慰，更为五年

后国浩集团化、规模化、品牌化的灿烂明天充满信心。 可以

说，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的发展是律师事务所走规模化道路

的魅力体现，没有规模化发展的探索，就没有国浩律师集团

事务所今天的成绩。从实践中看，规模化作为一个过程，也

作为一个结果，其发展模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以君合、金

杜为代表的，以总分所结构作为模式，其更多的走的是一种

自我发展的内涵式的道路。而以国浩为代表的，以紧密型联



合体或者说以集团化为模式，更多的体现出合作联合合并的

外延式发展的特点。 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发展的最主要特点

体现在： 一是“跨地域”。与在地域上“由一而多”的总分

所模式发展不同，国浩更多的体现出地域上的“由多更多”

的集团化发展特点，其跨地域的特点大为明显。这种方式既

符合规模化发展的迅速扩张要求，亦适应和满足我国沿海发

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律师事务所紧密型合作的愿望。 二是“

强与强”。集团化事务所在主体上更体现出强强联合的特点

。就国浩而言，无论是集团化前的北京张涌涛所、上海万国

所、深圳唐人所，还是此后相继加入的杭州所、广州方圆所

以及云南袁野所，都是在各地颇有特点的专业化律师事务所

，在集团化的结构中，不存在哪个所吃掉哪个所的问题，各

强所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利下的联合，遵循共同的理想、遵守

共同的规则、追求共同的目标，避免矛盾、减少纠纷、缩短

磨合、存同容异，从而轻装上阵、由强更强。 三是“一体化

”。跨地域的强与强联合的目的是真正的规模化，而不是简

单地统一名称、挂个招牌，停留在轰动效果和广告效应上。

因此，集团化的本质内涵是一体化，一体化不仅是特点，更

应是本质。 从国浩的实践来看，比较好的解决了“一体化”

的难题： 第一，名称一体化是前提。毋庸讳言，过去的张涌

涛、万国、唐人亦都是叫得响的专业化品牌所，但为了集团

化的大局，大家摒弃近十年打造的小牌子，共同创设要叫百

年的大牌子。现在看来这一点已是过眼云烟，而当初各所的

创始人都曾经历了一个心灵上痛苦放弃的过程。 第二，规则

一体化是基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将跨地域的不同文

化背景、不同市场氛围、不同区域经济的各个强所有机地统



一起来，制定统一的规则是基础，而这个基础也是最难办的

事情，而这一基础一旦解决，接下来便是轻车熟路、一马平

川。我们的经验是，合前，先谈规则；合时，必有规则；合

后，完善规则。国浩五年之路，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创设规则

、完善规则和实现规则之路。国浩制度与规则委员会设立并

规范运作、国浩最新一稿达96页的合伙人协议书，都是国浩

规则一体化的具体体现和充分反映。 第三，管理一体化是内

容。管理一体化首先体现在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上。国浩集

团内部，合伙人全体会议是权力机构，决定集团内部的一系

列重大问题；合伙人会议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是执行机构

，负责落实合伙人全体会议的决议，并负责日常的集团内部

管理事务；执行委员会下设发展战略委员会、制度与规则委

员会、业务管理委员会、绩效与考核委员会、资产与财务委

员会等职能部门，均由执行合伙人牵头，专司某一方面的重

大事务的调研与执行。而各地办公室均设有三名管理合伙人

，负责将集团全体合伙人会议和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落实

在本办公室。集团内部，一个主题：全体合伙人会议确定的

主题；一声号令：执行委员会确定的执行命令；一致步调：

各地办公室统一步伐，不打折扣、绝不走样地执行合伙人会

议和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策；一个规则：只有全体合伙人会

议或者执行委员会经上述会议授权才能制定适用于集团的规

章制度，或者说“立法权”在集团，各地办公室没有“立法

权”，只有执行的义务。可以说，管理一体化是集团化的基

本内容。当然，这里所说的管理，包括了行政、人事、财务

、业务、研究等方面的所有管理内容。 第四，财务一体化是

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规则、管理一体化的目的或者说



归宿是财务一体化。没有财务一体化，无须要求规则和管理

一体化，而只要统一个名称就万事大吉了。从国浩的现状看

，各地办公室是一个独立的执业主体，同时亦是一个独立的

财务结算主体和纳税主体。但从集团化的角度而言，这只是

第一步，在各地办公室核算之后，各地办公室将报表合并至

集团，由集团层面统一结算出集团的收入、成本直至利润，

然后经集团合伙人全体会议决定是否分红。可以说，集团是

一个利润中心，亦只有集团这个利润中心才是具有实质意义

的。集团任何一个合伙人的分红不是分的当地办公室的红，

而是分的各地办公室累积而形成的红。当然，这里还有一个

前提就是，各地办公室执行的是集团统一财务规章制度，包

括收入确定原则、成本计算方式、人力成本标准等等。可以

说，只有真正实现财务一体化，才能达到管理与运作的一体

化，才能真正提高整体竞争力，实现统一步调、团队作战。

可以真诚地说，衡量集团化的最重要标准就是财务一体化。 

第五，责任一体化基于约定。在集团化模式下，各地办公室

仍然是一个独立执业主体。因此从法律责任而言，由各地办

公室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以集团形式和名义出现，那

么在与客户签约时可以是各个办公室的集合，因此应由各地

办公室即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这是基于各地办公

室与客户的特殊约定。从控制风险并加大诚信角度，我们在

集团内部建立了严格的利益冲突检索机制，对集团而言，任

何一个律师、任何一地办公室的客户，就是整个集团的客户

。只有在整个集团层面即所有各地办公室均不存在利益冲突

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律师、任何一地办公室才能与客户签订

聘请律师合同。另外，统一的风险和法律责任也要求事务所



加大执业保险的力度，目前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均

由当地律协统一为律师事务所投保执业保险，我们考虑在此

之外由各地办公室再增加一些执业风险保险的额度。 可以认

为，集团化结构中和集团化模式下的律师事务所，应实现各

地办公室的一体化运作，特别是名称、规则、管理、财务、

责任的一体化，离开一体化，就没有真正的集团化，也就无

法实现真正的规模化，我们自己认为这是国浩五年来探索出

来的一条真理、一个真谛，是国浩人特别是国浩全体合伙人

达成的一个共识！ 总结和回顾国浩五年的经验及教训，我们

还有以下的几点体会和想法： 一、渐进是实现集团化的基本

程序 国浩五年来的发展印证了循序渐进的道理。可以说，国

浩的发展至少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96年12月至1997

年4月，是动议阶段。原张涌涛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张涌涛、原

万国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吕红兵、原唐人所负责人唐斌、李淳

、张敬前，基于对走集团化、规模化道路达成的共识，对未

来集团事务所定位、结构、组织、规则、发展方向等作了近

半年深入的磋商，为国浩律师集团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思想

准备与组织基础。 （2）1997年5月至1998年6月，是筹备阶段

。在司法部领导、特别是时任律师司司长、现任司法部副部

长的段正坤同志的关心指导下，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

司法厅（局）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国浩律师

集团事务所终于于1998年6月在北京宣告成立。 （3）1998年7

月至1999年3月，是整合阶段。国浩律师事务所的成立并不是

国浩集团化的告成，而仅仅是集团化工作的开始。试想，一

家个人开业所（原张涌涛律师事务所）、一家合作制事务所

（原万国律师事务所）、一家合伙制事务所（原唐人律师事



务所）在一起，不同的体制、不同的结构、不同的专业，包

括不同地域产生的不同文化，一开始相互冲撞，互不适应，

而经过这一阶段的充分、完整、真诚的交流与整合，终于在

形成集团章程、集团合伙人协议、集团行政管理制度、集团

人事管理制度、集团业务管理制度、集团财务管理制度等六

大类数十个规章后，在1999年4月1日正式实现财务一体化。 

（4）1999年4月至2003年6月，是初始发展阶段。集团财务一

体化是国浩集团化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几年来，国浩律师

事务所高举集团化的大旗，坚持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方

向，坚定地走规模化道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5）2003

年6月及今后，是快速发展阶段。2003年6月28日正是国浩律

师集团事务所成立五周年的日子，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5年

的风风雨雨，国浩在此之后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与提高。 国

浩的实践证明，集团化不是一朝一夕，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也无法简单地捏合、撮合而成，而必须要经过长期的策划

、深入的磋商、艰难的争议、痛苦的磨合，集团化只能走循

序渐进的程序化道路。 二、人合是集团化运作的精神纽带 人

合首先体现为管理者的共识，这种共识首先就是：打破坛坛

罐罐，消灭小富即安；牺牲个体利益，摒弃短期利益。一位

哲人说过，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天平，在“利益”这一边

你可以随意放多少重量，而另一边则永远是对等的“代价”

。同样，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必须先做出更大的牺牲。同

时，一位企业界领袖也说过，市场的规律是：面对你的对手

，要么打败他，要么加入他！于是，才会有如此之多的合作

、联合、合并，其目的在于双赢和多赢。 国浩的经历正说明

了这一点，三家创始所体制不同，尤为重要的是三所分居三



地，而三地文化大相径庭，北京可谓是“皇城文化”，上海

被称为“海派文化”，而深圳则是典型的“移民文化”。不

同的文化便会产生不同的理念，导致不同的行为，而行为者

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有深厚的渊源，进而认为自己的行为具

有唯一正确性。坦诚地讲，争论、异议、冲突亦曾有过，甚

至在某些阶段还很多。但是，大家对中国律师事务所必须走

规模化之路这一点却有惊人的共识，对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

应当肩负起探索一条集团化规模化之路这一重任更是完全的

一致。正是这种对共同事业的理解与追求，大家求大同于“

世界观”、存小异于“方法论”，集思广益，达成共识，真

正实现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合伙、道德层面的合伙。业内人士

评价，北京、上海、深圳的三家事务所五年不散，是个奇迹

，而五年之中又有了发展，更是奇迹！ 三、管理是实施集团

化的根本手段 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集团化是规模化的一种

实现形式，客观上要求规范管理，但本身并不是一种管理体

制；合伙制是组织形式问题，但合伙制并不能包治百病，不

会必然优化管理机制，因为，组织形式与管理机制是两个层

面的东西。于是，对律师事务所而言，管理是永远的课题，

是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首先，这种管理是制度化的管理

，以避免“长官意志”；其次，这种管理是公开化的管理，

以避免“黑箱操作”；再次，这种管理是前瞻性的管理，以

避免“拍脑袋决策”。这里的前瞻性，是指紧跟市场，而这

个市场就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建设的要求。 可以说，国

浩五年是国浩制定规章制度、完善游戏规则的五年。首先，

我们制定了统一化的财务制度，其核心是增收与节支。其次

，我们制定了严格化的行政制度。如考勤制度，考“出工”



；考核制度，考“出力”。再次，我们制定了效率优先化的

分配制度。应当说，提成制在中国律师业的发展过程中功不

可没，但时至今日已成为影响和束缚其发展的主要障碍。很

难想象，在提成制的情况下律师会发挥出团队精神和集体主

义作风。因此，我们对律师实行了“基本工资＋经办奖金＋

年终奖金＋案源奖励＋特别贡献奖励”的分配制度。这是一

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鼓励创新的分配制度，工资体现公

平，工资调整、奖金发放、案源奖励体现效率，特别贡献奖

励体现创新。效率在于提升每个律师的工作积极性，公平在

于发挥律师间的协作精神，创新在于张扬一种全新文化和一

种整体活力。对律师如此，对合伙人更是如此。国浩合伙人

没有工资与奖金，每月只有5000元的预支生活补助，而其利

益完全体现在其实际贡献上。但这个实际贡献不仅仅是指合

伙人的业务创收，而且还包括该合伙人承担的集团管理事务

、对集团无形资产的特殊贡献、以及对集团的忠诚指数（如

在集团的工作年限等）。最后，我们制定了专业化分工的业

务整合制度。业务整合是集团运作的基本内容。联合的目的

在于互补、在于协作、在于产生效率。集团内部的四大专业

委员会是展业主体和执业主体，也是研究主体和合作主体。

一位银行与金融委员会的律师有一个企业发行上市的项目，

必须交由证券与资本市场专业委员会经办。同样，一位公司

与商务委员会的律师有一个知识产权的法律纠纷，也必须交

知识产权与电子商务委员会的律师来代理。只有这样，才能

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形成规模化，才能使一个一个“精品店”

成为一家“大型超市”。通过我们多年的整合，北京的银行

特色愈发明显，上海和杭州的证券特色更加光大，深圳的公



司特色持续突出。对集团整体而言，跨地域的优势愈发明显

，综合化的优势更加显现，专业化的风险得以控制。 四、人

才是集团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国浩创设的专业委员会执业模式

五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专家律师领衔的专业委员会获得

了广大客户的广泛好评，国浩留住并进而引进、培养了一批

学者型律师、专家型律师。在金融、证券、信托、并购、基

建、国际投资、股东诉讼等专业领域，国浩律师均有所建树

，堪称这一领域业内公认的专家。国浩律师不仅靠集团化模

式、专业化分工和团队式作战吸引高层次人才，而且注重以

分配制度特别是合伙人分配制度吸引高层次人才。例如，针

对那些更会做业务而不擅于找业务的“工蜂型”律师，我们

提高其工资和奖金档次，但避免其承担对外风险。再如，聘

用律师的工资加奖金分配制度，更利于对年轻律师的培养，

同时也使聘用律师成为集团合伙人的人力资源，使团队作战

不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国浩的分配制度吸引了一批获得美国

、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知名大学法

学硕士、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员纷至沓来，国浩的国际化人

才战略得以实施，国浩的国际化发展方向得以贯彻。当然，

国浩在内部“挖潜”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外脑”，聘请了

国际著名会计师、著名律师、著名专家学者担任专项顾问，

为国浩的发展出谋划策。 五、品牌是集团化发展的首要目标 

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是集团化运作的基本目标

，也是检验其效果的重要标准。而实现某些或某一市场份额

的提升乃至部分垄断，必须实施品牌战略。通过上规模、上

层次，实现规模化，其实也同时造就自己的品牌。律师工作

本质上是高附加值的劳动，是创造性的服务，是经营知识，



其品牌价值不可低估。如果说规模化是内在的结构，那么品

牌化就是其外部表现。同时，品牌也是一种共识、一种理念

、一种文化、一种服务，品牌是诚信，更是责任。 集团化律

师事务所应当有符合集团化特点的文化，不是单一的，是多

元的；不是唯一的，是融合的。就做人而言，国浩倡导有容

乃大，提倡包容，切实摒弃非友即敌的陋习，创造和完善可

以不是朋友、但可以成为同事的文化氛围，这是国浩跨地域

的客观要求；就做律师而言，国浩倡导专业定位，提倡操守

为重，这是国浩专业化、规范化的基本内涵；就做事务所而

言，国浩倡导品质优先、提倡绩效导向，这是国浩立足之本

、发展之源。我们的目标，不仅要打造一个律师业务繁荣的

事务所，而且要打造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事务所

，特别还要打造一个有文化底蕴、有优秀传统的事务所。这

才是国浩真正的品牌！ 有理由相信，国浩的明天将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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